
晋旅〔2018〕75号
晋江市旅游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共双语

标识的通知

各星级饭店、A级景区：

为更好地服务第18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根据《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泉州市城市公共双语标识的工作方案的通知》、《泉州市旅发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共双语标识的通知》要求，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星级酒店和A级景区规范双语标识工作，逐步实现旅游行业双语标识的规范性，营造良好的国际话语言环境，展示晋江旅游行业良好形象，促进晋江国际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主要任务

（一）星级饭店

按照国家标准《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组织排查公共双语标识系统，查找并更换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双语标识。规范重点是设置在星级饭店内，提供警示提示信息、经营服务信息、功能设施信息、场馆名称信息和其他信息的标识牌。

（二）A级景区

配合景区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标准《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组织排查A级景区公共双语标识系统，查找并更换标识牌。规范重点是设置在景区内，提供警示提示信息、功能设施信息、旅游景区通名、旅游服务类信息和其他信息的标识牌。

二、进度安排

（一）动员部署阶段（即日起至12月）

各星级饭店、A级景区研究制定工作方案，落实工作责任，营造规范双语标识的良好氛围。

（二）对标规范阶段（2019年1月-8月）

各星级饭店、A级景区开展自查自改，全面排查公共双语标识系统，查找并更换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双语标识。

（三）检查验收阶段（2019年9月）

市旅游局组织人员对各星级饭店、A级景区整改情况开展

检查，并适时通报各单位进展情况。

（四）巩固深化阶段（2019年10月后）

认真总结双语标识规范工作，结合我市旅游业实际，建

立双语标识规范化的长效管理机制，进一步巩固工作成果。

三、工作要求

（一）各星级饭店、A级景区要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职责，指定专人负责，建立工作机制，全力推动双语标识规范工作。

（二）各星级饭店、A级景区要做好规范工作，在规范双语

标识工作过程中把握不准的翻译问题，可及时与市旅游局联系。

（三）各星级饭店、A级景区要强化经费保障，安排好双语标识系统排查、整改等费用，确保规范工作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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